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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大会注意到关于重申和发展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國乐人道主义法律的外交会议 

于一九七七年六月七日通过的关于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常规武器问题后续行动的第 

22 (IV)号决议，从而以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的第32X1决议决定在 

一九七九召开一次联合国会议，以便在考虑到人道主义和军事因素的情况下，就禁, 

止或限制使用特定常规武器，包括任何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传作用的 

常规武器和就此事项的定期审查制度问题达成协议，并审议其他的提茱。

2 .大会同一决议又决定为联合国关于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被认为具有过分伤 

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议召开一次筹备会议，并建议筹备会议应于一九 

七八年举行一次会议来讨论组织问题，然后再从事为联合国会议上达成第32/1 52 

号决议所设想的各项1■办议而建立最可能完善的实质性基础的任务，并审议有关召开 

联合国会议的组织事顼。大会并请秘书长向所有应邀参加关于重申和发展适用于 

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外交会议的国家和有关各方发出遨请，参加筹备会 

议。

3. 1978年8月28日至9月15日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了第一届筹备会议. 

会议决定，如经大会批准便召开第二届筹备会议，并向大会建议于1979年9月 

10曰至28曰在日内瓦召开本会议。1 大会根据1978年12月14日通过的第

33/70号决议注意到第一届筹备会议的报告并批准其举行第二届筹备会议的决定 

和召开本会议的建议。

1 参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三届会议，补编第44号》（A/33/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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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79年3月1 9日至4月1 2日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了第二届筹备会议b 

筹备会议通过了审议无法检测的碎片的提案草案和关于管制使用地雷和其他装置的 

提茱草案工作小组的报告，以及燃烧武器系统起草小组和小口径武器系统的非正式 

工作组的报告（分别参见A/COIÎF.95Z3的附件二三和四）。筹备会议还建议 

由各国进一步研究并在本会议期间讨论有关空气引爆燃料炸药、人体杀伤武器和空 

投细箭等问题。筹备会议建议签订附有任择议定书或条款的总条约的问题交由本 

会议的附属机关来处理。此外，筹备会议向会议提出了一个关于临时议程（A/ 

CONF 95/1 )和临时议事规则（A/COI^ 95/2)的建议。

二.会议的组织

5. 1979年9月10日在日内瓦万国宫召开了为期3周的会议。联合国日 

内瓦办事处主任路易吉•科塔法维先生主持本会议的开幕典礼并宣读秘书长给本 

会议的贺电。

6 .阿马达•塞加拉女士担任会议执行秘书。保罗•萨斯先生抠任法律顾问。

7 .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任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其它国际组 

织代表奥卢耶米。阿德尼吉大使为会议主席。

8. 第三次全体会议任命下列十一个国家的代表为会议副主席：哥伦比亚、埃 

及、印度、印度尼西亚、•牙买加、墨西哥、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美利坚 

合众国、南斯拉夫和扎伊尔。同次会议上，荷兰的罗伯特•阿克曼先生被任命为 

会议的报告员，保加利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彼得•武托夫大使为全体委 

员会主席，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贾姆谢#•马卡大使为起草委员 

会主席。

9. 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根据主席的建议，指定下列五个国家为全权证书委员 

会成员：厄瓜多尔、摩洛哥、波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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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全体会议还决定成立会议直属总条约工作小组，随后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任 

命安东尼奥-德伊卡萨大使（墨西哥）为工作小组主席。

11•第三次全体会议指定下列十国为起草委员会成员：巴西、法国、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匈牙利、肯尼亚、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西班牙、苏丹^马卡大 

使（巴基斯坦）为委员会主席。

12。全体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设立了地雷和饵雷工作小组和燃烧武器工作小组。 

委员今第二次会议任命阿克曼先生（荷兰）为地雷和饵雷工作小组主席，费尔伯中 

校（德1意志民主共和国）为燃烧武器工作小组主席.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3。 八十二个国家2和若干观察员出席了本会议。

14。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全权证书委员会任命穆汗默德•阿拉森少校 

(摩洛哥）为主席。委员会根据执行主任提交的报告注意到在81个参加此次会 

议的国家中s相当多国家尚未按照会议议事规则第三条的规定及时递交完备的全权 

证书。委员会在其提交会议的报告（A/C〇I〇\ 95/5)中建议，所有代表团应采 

取适当措施以确保在下次会议开会以前提具完备的全权证书。鉴于本届会议的时 

间有限，委员会进一步决定不在此时核查迄今为止收到的全权证书。一九七九年 

九月二十八日，会议在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听取了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四.会议工作

15.会议在其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载于A/C0M. 95/1的临时议程。

1 6 .会议在其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还通过了载于A/C ONE. 9 5/2的临时议事规

2在会议审议了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参见下文第14段）以后，又有一个国 

家的代表开始参加本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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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按照议事规则第二十八条，会议的面前有提交筹备会议的提案草案（4/ 

CONP 95/3,附件一至四）作为审议的基本提案。会议各该基本提案发交全体 

委员会审议。全体委员会责成其地雷和铸雷工作小组审议筹备会议提出的关于管 

制使用地雷和其他装置的议定书条款草案（A/COÎTF。95/3,附件二，附录B ), 

并责成其燃烧武器工作小组审议筹备会议的燃烧武器起草小组的报告（A/CONP 

95/3,附件三）以及筹备会议所提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提案（A/COM。95/3, 

附件一，第A、D、K、JL、M和0部分）。

18. 会议责成其总条约工作小组编制公约案文，其中并将附有关于禁止或限制 

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任择议定书或条款。

19. 会议举行了八次全体会议（A/COÏTF。95/SR。1至8 )。 在第七. 

次全体会议上s会议注意到会议直属总条约工作小组主席提出的该工作小组的报告 

(A/COEÎ1. 95X7 )0 该报告载于附件二内。同次会议，会议注意到全体委 

员会主席提出的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A/COEF. 95/6)，其中包括地雷和饵雷工作

小组的报告和燃烧武器工作小组的报告•全体委员会的报告载于附件一内。

20 •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根据全体委员会的建议，通过了一项关于小口径武 

器系统的决议，决议全文载于附件三。 、

21. 由于拟订公约案文的工作在这次会议中刚刚开始，因此关于总条约的工作 

无法完成。此外，由于涉及各种复杂棘手的问题，所以这项工作益加困难，关于 

禁止或限制使用燃烧武器问题，还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而且即使在地雷和饵雷方 

面，仍然存在着一些分歧。最后，对于人体杀伤碎片武器、空投细箭和空气引爆 

燃料炸药武器的提案均未予以详尽的审议，也没有达成任何结论。

22. 鉴于前述各项事实，会议向大会建议从一九八〇年九月十五日开始在日内瓦再

举行一次联合国关于禁止和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 

的常规武器会议，会期不超过四星期。 但有一项谅解，即已经达成协议的

各项问题在未来的会议中不再加以讨论，因此可将一切人力物力集中于各项未解决 

的问题上，以求达成协议，此外，会议开幕时，将不进行一般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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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

全体委员会的报告

导言

1.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日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按照其议事规则第三十三条的规 

定，将筹备会议提交给会议的载有关于某些常规武器的报告（A/c〇ïO\ 95/3,附

件一至四）发交全体委员会，全体委员会可视情况设立工作小组。

2 .委员会举行了九次会议，会议的简要记录在A/CON足95/CW/SR.
i — 9中。会议根据议事规则第六条任命彼塔尔*武托夫先生（保加利亚）为委 

员会主席。

3。 九月十二日第一次会议中，委员会鉴于在筹备会议已经替某些类型武器的 

达成协定奠定了稳固的基础，所以设立了地雷和饵雷工作小组和燃烧武器工作小组. 

九月十三日第二次会议中，娈员会任命阿克尔曼先生（荷兰）为地雷和饵雷工作小 

组的主席，费尔伯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燃烧武器工作小组的主席。

4. 九月二十七日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根据其主席提出的草稿通过了关于委员 

会工作的本报告（A/comp 95/cw/crp. 2 )。

原先为A/C0IO1.95/6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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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地雷和饵雷

5 .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上将筹备会议提交会议的《关于管制使用地雷和其他 

装置的提案：为一项条约提出的条款草案》（A/COEÎ1. 95/3，附件二，附录B ) 

发交地雷和饵雷工作小组a 九月十八日，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收到摩洛哥代表提出 

的关于加强保护儿童免受常规武器的某些影响的提案（A/COFF. 95/CW/WG1/
A 2 )，娈员会亦将其发交工作小组。

6.九月二十五日，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提交了该地雷和饵雷工作小组主席 

将其题为《关于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水雷）、饵雷和其他装置的议定书草案》

(A/COIO1. 95/CW/1 )的工作报告提交委员会，同次会议上委员会对此进行了 

讨论。

7 •同次会议将工怍小组未能达成协议的议定书草案第三条第S)⑹款发交非正 

式协商，由马歇尔先生（联合王国）负责召开》 他在九月二十六日第七次会议上 

就关于第三条第(3)(a)和(C獻的某些意见提出了报告，该报告经委员会核可，并编为 

A/COM. 95/CW/l/Rev .1号文件。议定书草案获得委员会通过，只有南斯拉 

夫代表团对第4条持有保留意见。议定书全文编为本报告附录A。

8•九月二十七日，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收到了地雷和饵雷工怍小组的正式报告. 

(A/C〇m95/C：W，l/Add.l ),该报告和该小组编制的议定书萆案编为本报 

告的附录五8

B.燃烧武器

9.委员会篇一次会议将筹备会议提交给会议的《起草小组关于燃烧武器f办定 

各组成部分的工作文件》（A/com 95/3,附件三）发交燃烧武器工佾 

小组。

10 •在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燃烧武器工怍小组主席提出了一汾工怍小组的工 

作成杲银告，题为《关于禁止或限制使用燃烧武器的议定书草案》（A/COI^’. 95/ 

CW/2 ),这份草案由该次会议加以讨论.委员会决定把该议定书草笈提交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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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在同次会议，墨西哥代表还以奥地利、埃及、加纳、牙买加、罗马尼亚、 

瑞典、委内瑞拉、南斯拉夫和扎伊尔的名义提出《关于燃烧武器的议定书i衆》 

(A/CO迎.95/CW/L.l和AdM)•在第九次会议，荷兰代表还以溴大利亞的名义， 

提出《关于禁止或限制使闬燃烧武器的议定书草案》（A/C0NF.95/CW/L.3)。 

这两份提案都附于本报告附录D肉。

12•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收到燃烧武器工作小组的正式报告（A/C0îiî\95/CW/ 

2/Add. 1)，这份报告和该工怍小组编拟的议定书草案合编为本报告的附录Cb

C.无法检测的碎片

13•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把筹备会议曾表一致同意的《关于无法检测的碎片 

的建议草案》（A/com 95/3，附件二，附录A )发交起萆委员会.由于起草 

委员会在本会议期间未曾举行会议，因此未能就这个项目向全体委员会提出报告。

其他类别的武器

14•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各国代表团愿意讨论的其他类别的武器可在委员 

会后期举行的各次会议中讨论。由于这项决定，九月二十一日举行的第五次会议

曾对若干类别的武器（小口径我射弹、空气引爆燃料炸药和某些碎片武器）进行了 

一般性讨论.

15.九月二十七日第八次会议中，瑞典代表还以埃及、爱尔兰、牙买加、墨西 

哥、瑞士和鸟拉圭的名义提出《关于小口径武器系统的决议草案》（A/coiri1.95/ 

CW/L. 2 )，.这项草案在该次会议中加以讨论，并且对该草案提出了若干口头修正 

案（记录在筒要记录内）.第九次会议根据一项订正提案（A/noîra1.95/CW/ 

L.2/ReV.l )继续进行讨论。在进一步讨论和修正后，委员会建议将载于附录 

Ea的案文提请会议通过.

a该附录并未载于本附件内，因为全体委员会建议的案文未作修改即由会议予以 

通过，并载于附件三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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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关于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水雷）、 

饵雷和其他装置的议定书草案

全体委员会通过

第一条适用的实质范围

本议定书针对其中所称地雷（水雷）、饵雷和其他装置的陆上使用，包括为封 

锁水难、水道渡口或河流渡口而布放的水雷，但不适用于海洋或内陆水道中防舰水 

雷的使用。

第二条定义

为了本条约的目的：

⑴“地雷（水雷）”是指任何置于地面或其他表面上、下或其附近地点而在 

人员或车辆出现、接近或接触时引爆的弹药；“遥布地雷（水雷），，是指以大炮、 

火箭、迫击炮或类似工具或以飞机投放的任何地雷（水雷）；

(2) “饵雷”是指人工安裝的具有特殊设计和构造，可在有人触动或趋近一个 

表面无害的物体或进行一顼表面安全的行动时造成杀伤的装置；

⑶54其他裝置”是指人工放置、旨在利用遥控或于一定时间后自行引爆从而 

造成杀伤或破坏的弹药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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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军事目标"就目的物而言，是指任何因其性质、位置、目的或用途而对 

军事行动作出有效贡献，并于将之全部或部分破坏、夺取或摧毁后可茬当时情况下 

取得明确军事优势的目的物；

(5) “记录”是一种实务性的行政和技术工作，旨在把便于查明布雷区、地雷 

(水雷）和饵雷的一切可得的情报记载于官方记录中。

第二条之二地雷（水雷）、饵雷和其他装置使用的全面限制

1 .本条适用于：

(a)地雷；

⑼铒雷；

⑹其他装置。

2.禁止在任何情况下，不论是攻击、防卫或报复，对平民居民或个别居民使 

用本条适用的武器。

3 •禁止不分皂白地使用本条适用的武器•不分皂白地使用是指在下列情况下 

放置各该武器：

⑻有关武器并不是放置在军事目标上，也不直接针对着军事目标；或 

(切使用一种不能针对军事目标的投送方法或手段；或 

⑹予计会附带造成平民死伤、平民物体的损坏，或其中的一项或多项， 

而其程度将超过具体和直接的军事利益。

4.应采取一切可行的予防措施，使平民不受本条适用的武器的影响。“可行 

的予防措施”是指计及了人道和军寧考虑以后实际可行的或实际可能的予防搢施。

第三条记录和公布布雷区、地雷（永雷）和铒雷的位置

1.冲突各方应记录：

W各方予先计划的所有布雷区的位置；

(切各方大规模使用或予先计划使用饵雷的所有区域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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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寧各方应尽力保证对它们布放或安置的所有其他布霤区、地雷（水雷） 

以及傳雷的位置保持记录9

3。 上述一切记录应由当事各方加以保存；当寧各方：

⑻在积极的敌对行动仃止后，应尽早将它们所拥有的〔除了己方或盟方部 

队所占领或控制领土以外的〕一切有关敌对各方领土内布雷区，地雷 

(水雷）和饵雷位置的情报提供给敌对各方和联合国秘书长；

⑹在积极敌对行动仃止及在己方或盟方部队从全部或部分占领或控制的 

敌方领土撤S后，应尽早将它们所拥有的关于上述部队撤的区域内 

的布雷区、地雷（水雷）和傳雷位置的一切情报提供给敌对各方和联 

合囿秘书长J

⑹当联合国部队或特派团在任何一地区执行«照本条^向第 

三条之二所述当局提供情报a

第三条之二保护联合国特派团不受布雷、地雷（水雷）和饵雷的影嘀

I当联合国部队或特派团在任何地区执行维持和平，观察、调查或类似任务 

时，冲突各方经该地区的联合国部队或特派团首长的要求，应尽可能：㈨移去该 

地区内的一切地雷（水雷）或铒雷，或使其丧失杀伤力；⑼应采取必要搢施，保 

护銳舍国部队或特派团在执行任务时不受布雷区1地雷（水雷）和饵雷的影响；

⑹向该地区的联合国部队或特派团提供该方拥有的关于该地区肉布雷区、地雷 

(水雷）和饵雷位置的一切情报a

2„当联合国事实调查特派团在一个或若干地区执行任务时，有关冲突的任何 

一方应向事实调查特派团提供保护，除非由于特派团规模庞大无法提供充分保护者 

不在此限；但在这种情况下，应将其拥有关于该地区內布雷区，地雷（水雷）和傳 

雷位置的情报提供给特派团团长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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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之三扫除布雷区、地雷（水雷）和铒雷的囿际合作

在敌对行动订止后，当事各方应在相互之间，以及在适当情况下与其他国家和 

国际组织，就提供关于扫除冲突期间布下的布雷区、地雷（水雷）和铒雷或使其失

效所需的资料和技术及物质援助——包括在适当情况下采取联合行动——这成协议。 

第四条限制使用遥布地雷（水雷r

1. 遥布地雷（水雷）的使用应予禁止，除非这种地雷（水雷）只使用于自身 

为军事目标或包含军事目标的区域内，除非⑻可以按照上文第H条⑴⑻款的规定准 

确记录其位置者，或⑼此类地雷（水雷）装有一种有效的毁雷器械——一种自动或 

遵控器械，当预期该地雷（水雷）不再用于当初安装时的军事目的时可使地雷（水 

雷）变为无害或使其、自动销毁。

2. 除非情况不许可，在布放或投放可能影响平民居民的遥布地雷（水雷）时， 

应予先提出有效警告。

第五条限制在居民地区使用地雷（水雷）、饵雷及其他装置.

1。 本条适用于：

(a) 地雷（.水雷）（遥布地雷除外）；

(b) 铒雷；

»其他装置。

2。 禁止对地’面部队未在进行交战或未有迹象显示即将交战的任 

何都市、乡镇或其他类似的平民集聚地区使用本条所适用的任何武器，

(a)此类物体是装在属于敌方或敌方控制的军事目标上或目标的紧邻区域 

内I或

⑼取使平良不受其影响的保护措施，例如张贴警告标帜、派设哨兵、 

发出警告或树立栏栅。

南斯拉夫代表团建议第四条第1款应改为“ 1 •不分皂白和使用遥布地雷(水雷) 

应予禁止。”，因此它对这一款持有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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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禁止使用某些饵雷

1 •在不影响使用于武装冲突中有关诡诈和欺骗的国际法规定的情况下，禁止

在任何情况下使用s

㈨任何表面上为无窨的轻便物体，但具有特殊设计和构造，能装入爆炸 

物、在受到触动或趋近时引爆傳雷；或 

⑼以任何方式附于下列物品或与下列物体有关的饵雷：

H国际承认的保护性徽章、标记或信号；

㈡伤者、病者、或死者；

㈢墓地或火葬场；

㈣医药方面的设备、器材、用品或运输工具；

㈤儿童玩具和其他为儿童饮食、健康、卫生、衣着和教育而特制的 

轻便物件或产品；

㈥食品或饮料；

㈦厨房用具和器具（军事设施、军事阵地和军事补给站除外）；

⑻显然属于宗教性质的物体；

㈨构成民族文化或精神遗产的古迹、艺术品、礼拜堂；

㈩动物及其尸体。

2 *禁止在任何情况下使用任何旨在引起过分伤害或不必要痛苦的饵雷。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17 -

附录B

地雷和饵雷工作小组主席的报告

导言

1.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二日5全体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设立了一个地雷和饵雷工 

作小组，并责成它审议工作小组提交筹备委员会的报告附录B内的“关于管制使用 

地雷和其他装置的提案：为一项条约提出的条款草案”（A/C0KB\95/3,附件二)。 

全体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任命会议报告员阿克曼先生（荷兰）担任工作小组主席.

2. 从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工作小组一共举行了十一次正式会议和好几次 

非正式会议。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工作小组收到摩洛哥对条款草案提出的提案 

(A/coio'.gs/cw/WG.i/xj-s)。根据筹备委员会作出的一项指示，秘书处 

提出了一份说明，建议修订第三条第(3)(a㈣提出新的第三条之二U/ 

C0irz.95/GW/WG.i/l)o 根据工作小组的付论结果，主席提出了第三条第⑶ 

(aXE)汾款 a的草案（A/C 0 HE。9 5/'C W/Î7G . 1/C R? . 1 )和第四条的草案，（A/ 

coïïE.gs/cw/WG. 1/L.7)，并于九月二十四日提出一项载有议定书草案实质性 

条款的案文的提案（A/C010'.95/CW^¥G. 1/L.6)。 *

* 原先为 A/C0IrF. 95/CW/l/Rev. 1/Add. 1 号文件。 

a按照筹备会议所提出的草案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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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九月二十五日，工作小组第十次会议通过了提交全体委员会的议定书草案

实质性条款的案文（附文一）。 九月二十七日s工作小组最后一次会

议通过了本文件内的报告；这份报告是以主席拟订的草案（A/C〇]〇\95/CW/ 

WG.1/CRP.2)为基础的。

4. 下文总结了对某些条款作出的提案和讨论经过。

第一条适用的实质范围

5 •议定书隸适__范围不适用于海洋或内陆水道中防舰水雷的使用，以免 

干涉关于这些装置使用的现行国际法规则。但是适用范围包括一般认为属于陆 

上战争范围的各种地雷的使用，包括封锁水滩、水道渡口或河流渡口的水雷。

第二条包

6. 关于该条第(1)款，认为对“飞机” 一词的解释是除了固翼机外，还包括直 

升飞机、遥控飞机、遥控飞行器、气球和类似的飞行装置。有一个代表团赞成对 

第三条的“敌对行动的停止”下一个定义，但是工作小组一般认为是不能用简单直 

接的定义来说明这个词的意义的。

7. 有一个代表团建议在“饵雷”的定义中增加“对该物体”数字，使全文改 

为：

“⑵“饵雷”是指人工安置的具有特殊设计和构造，可在有人触动或趋近 

表面无害的物体或对该物体进行一项表面安全的行动时造成杀伤的装置；” 

这个代表团认为目前的案文定义有点过广，可以被解释为包括一般不算作饵雷的地 

雷（水雷）。其他代表团认为措辞已经够明确。一般同意“表面安全的行动” 

一语是指对傳雷本身所作的任何行动，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举个例子， 

对一扇装有饵雷的门来说，把门打开对门来说是一种表面安全的行动。

8. 另一个代表团对第5款提出一项议定书草案附件，来处理记录的方法（该 

提案将载于本报告附文二A部分）。没有人反对在议定书草案上附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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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关于记录的技术性附件。但是小组一般认为需要进一步研究提案的细节问题。

有人指出，有关记录的惯例，各国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有一个代表团认为拟议的 

附件没有充分包括第三条第(2)款领期的用途。另一个代表团认为附件应当正确地 

说明•.对记录的首要义务来说，布雷条件是次要的。

第二条之二.地雷（水雷）、饵雷和其他装置的全面限制

9 •本条基本上是按照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第五十一条拟定 

的.在不违背该条所表达的法律概念下，拟议的条款将第五十一条的措词用于议 

定书草案第二条所规定的地雷（水雷）、饵雷和其他装置上• 如同附加议定书第 

五十七条第3款的规定那样s直接参加正在进行的敌对行动的平民不受第二条之二 

的第(2)款的保护.、本条第4款甲所引用的措词来自附加议定书的第五十七条。

第三条•记录和公布布雷区、地雷（水雷）和饵雷的位置

10.不幸的是工怍小组未能就第(3)㈨分款达成协议。有一些代表团倾向于 

筹备会议拫告b中的案文，因此赞成方括号之间所载的第一个选择.这些代 

表团不肯接受第二个选择，因为其中对一些情况订出强制性的条件，因为在那些情 

况下，唯一抵御外国占领其本国领土的防卫手段就是把布雷区、地雷（水雷）和饵 

雷留在已被致方占领的领土上。可是一些代表团辩称，这些情况不能被认为敌对 

状态已永远灯止。

1 1.其他的代表团在评论第一个选择时指出，•这样做会对敌方占领领土中的本 

国平民造成潜在的危险.这些代表团中虽有一些不肯接受第一个选择，但表示倾 

向于方括号中所载的第二个选择• 赞成第二个选择的代表团指出，在敌对状态永 

久有效仃止以后_，继续进行地雷战是不合逻辑的，在那时人道主义的考虑必须要求 

公布地霤的位置。

1 2. —些代表团希望会议在今后发展中能够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b A/C0HF.95/3,附件二，附录B，第三条第(3)㈨㈢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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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执行秘书指出s关于第(3)(a)和⑼款的案文载于附文三内a 

第三条之三。扫除布雷区、地雷（水雷）和饵雷的国际合作

14。 有一个代表团指出，它宁愿把这条改为早在筹备会议期间就已提出的如下 

案文e :

当事的任何一方，如在冲突期间在当事的另一方的领土内安置布雷区、 

地雷（水雷）或饵雷中的一种或多种5应有责任在积极敌对行动终止 

后3提供技术和物质援助，以清除布雷区、地雷（水雷）饵雷或使其 

无效。这项义务：

“㈠不妨碍要求赔偿的杈利；

“㈡适用于本公约生效时仍留存的所有布雷区、地雷（水雷）和饵雷 

以及此后安置的布雷区、地雷（水雷）和饵雷。’，

第四条》限制使用遥布地雷（水雷）

15.在对本条的了解和实际应用时，应当注意到第二条之二所规定的各项限制 

也完全适用于第四条所具体规定的关于遥布地雷（水雷）的使用。第2款的措辞 

是以《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第五十七条第2⑹分款用于布放 

或投放遥布地雷（水雷）的案文为其依据。应予注意的是：工作小组内曾达成一 

项协议，认为第四条不应被解释为减损适用于武装冲突中的国际法的现有规则。 

好几个代表团认为最好能对平民居民给予较本条所规定的更为广泛的保护。有一 

个代表团建议将第四条案文改为：“不分皂白地使用遥布地雷（水雷）应予禁止”•

C本条分款的编号相当于筹备会议所提草案（A/com95/3,附件二，附录 

B )的第三条第(3)(b)分款的编号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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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禁止使用某些饵雷

%本条第⑴款具体适用于具有诡诈和欺骗性的饵雷。第(1與)分款包括被称 

为“予制，，饵雷并可逐件生产的饵雷。关于第(1仰)分款，有一个代表团建议禁止 

使用可附着或混和在信件或其他邮包内的饵雷。工作小组在讨论时3认识到这种 

使用已完全受到第二条之二第⑶㈤分款和第六条第(1)㈨分款所载限制的规定。另 

一个代表团提出的关于保护儿童的建议载于本报告附文二B部分内。本条第⑴

㈦㈤分款的规定就是根据该提案的第⑵⑴汾款挪^丁的> 至于该提案的第⑵巾吩款^作个 

组认为该款所关心的事项已在生效的国际法规则中充分规定了9 提出该提案的代 

表团希望会议找到表达该款所表示的关切的措辞，并在会议后期将其并入议定书草 

案内9工作小组赞同这种意见。

17.本条第⑵款回顾《一七四九年日内瓦公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第三十五条 

第(2)款的规定。将本款适当翻译为各种语文时需要特别注意，务必使之与上述附 

加议定书该条案文意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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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一

关于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水霄）、饵雷和 

其他装置的议定书草案

地雷和饵雷工作小组通过

经工作小组核定并附于工作小组提交全体委员会报告（A/C0EÎ\95/CW/1 ) 

内的议定书草案全文同全体委员会通过并载于本报告附录々（参见上文）的案文完 

全相同，只有下列两点略有差异：

1.草案第三条第(3激的全文如下：

“(3)上述一切记录应由当事各方加以保存，•当事各方：

“⑻在积极的敌对行动仃止后，应尽早将它们所拥有的除了己方 

或盟方部队所占领或控制领土以外的一切有关敌对各方领土 

内布雷区、地雷（水雷）和饵雷位置的情报提供给敌对各方 

和联合国秘书长；

“⑹在积极敌对行动仃止及在己方或盟方部队从全部或部分占领 

或控制的敌方领土撤出后，应尽早将它们所拥有的关于上述 

部队撤出的区域内的布雷区、地雷（水雷）和饵雷位置的一 

切情报提供给敌对各方和联合国秘书长；

原先为A/COM1。95/CW/1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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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在考虑到其正当国防利益的情况下，尽可能〔在职极敌对行 

动仃止后〕〔无论如何在敌对行动已永久有效订止后〕公布 

关于曾由敌方部队占领或控制的任何己方领土内的布雷区、 

地雷（水雷）和饵雷位置的情报；

“⑹当联合国部队或特派团在任何地区执行任务时5应按照本条 

规定向第三条之二所述当局提供情报。”

2。对第四条未附有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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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二

摩洛哥提出的提案 

A.议定书附件*

关于布雷区、地雷、饵雷和其他定时装置的记录应说明下列情况：

(1) 关于非遥布地雷区和饵雷应:

(a)在地图和简图上明确标明布雷区的范围以及地雷C水雷）和饵 

雷的安置点、性质、数额和部署情况；

⑼简略说明已布地雷和铒雷如何迅速自行失效与毁灭的方法和途径。

(2) 关于遥布地雷区、地雷和饵雷应:

(a)提供关于犮布地点的地形或空中摄影资料，或予期降落点的范围 

和座标；

⑸指明布雷区土壤的性质和布雷时所存在的大气条件（风速和风商 

等）。

(3) 关于其他已安置和施放的其他布雷区、地雷、饵雷和其他装置应:

提供所有可以确定已被使用的地雷、饵雷和其他装置的性质 

和类型的资料以及确定安置点和布雷区位置的情报，即使是简略

的情报。

* 原先为 A/COirF.95/C：W/WG. 1/L.5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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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加强保护儿童免受常规武器的某些影响的建议**

1. 由于儿童年幼，应加强保护他们免受常规武器的某些影响。

2. 为此，禁止在任何情况下：

⑻使用直接以儿童为目标的战争方法及手段或利用儿童缺少识别力未迸 

行或触动的战争方法及手段；

⑼使用以任何方式附于、装于或结合于下列物品的地雷（水雷）、饵雷 

和其他定时装置：为儿童饮食、健康、卫生、衣着、舒适、教肓、宗 

教仪式和游戏活动所必需的，或通常用于此等目的的物品或产品； 

⑹使用未装有毁雷器械的地雷（水雷）、铒雷和其他定时装置•

# * 原先为 . 95/CW/WG . 1/L . 2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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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三

执行秘书代表联合国秘书长 

就议定书草案第三条第⑶㈢和⑼分款 

所作的声明

联合国秘书长注意到，按照关于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水雷）、饵雷和其他装 

置的议定书草案第三条第⑶⑻和⑼分款a的规克秘书长和冲突敌对一方将会收到冲 

突任何一方所拥有的关于敌对一方领土内或通知一方撤出其部队的地区内的布雷区、 

地雷（水雷）或铒雷的位置的情报。但是有关各款并未指明秘书长需要或准予如 

何使用这些情报。

为了避免对这一点特别是就某一特定冲突执行这些条款时发生任何误解起见， 

秘书长现在要指出：他认为，当有关情报按照上述拟议议定书的条款规定提交给他 

时，他可以按照他认为适当的方式自由使用这种情报。他自然会为了恢复和维持 

和平局势以及便利任何联合国或其他人道主义任务或行动来决定如何行使这项权利。

参见附件一，附录B，附文一，在这方面，绝大部分同附件一，附录A内所载 

案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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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燃烧武器工作小组的报告

1.工作小组在主席费尔伯中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秘书艾■莱文女士主 

持下举行了十次正式会议。除了这些正式会议以外，工作小组还设立了一些进行非 

正式协商的分组。大部分的起草工作是在非正式协商中进行的.

2 .工作小组的前面有筹备会议报告内的各有关附件（A/COira1.95/3，附件 

一，八^斤一为^各部分和附件三）。此外，阿根廷代表团提出了一件新提案 

(a/coi^.95/cw/wg.2/i<.1 )而在各次正式和非正式会议中，又有一些建议 

被提出。

3。 工作小组主席提出了一份关于燃烧武器协定组成部分的提案（A/c〇u；F. 

95/CW/WG.2/CRP.1和Corr.l )，作为拟订一项关于禁止或限制使用燃烧武 

器议定书的工作妁基础。

4. 工作小组审议的结果是附于文后的《禁止或限制使用燃烧武器议定书草案》

(附文一）。由于实质问题性质复杂而多争议，因此某些异议无法解决。这些 

异议反映在上述附文中列于方括号之内的措辞。

5•除了第3⑼分段以外，第1至3段的定义都达成了协议。第3⑼分段的 

方括号反映了两个代表团的立场，它们继续主张取消这项例外.

原先为 A/COITF . 95/CW/2/Add • 1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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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于“火焰武器”的定义，无法达成协议„ 因此之故，议定书草案中载 

列了三个备择案文。第三个备择案文是A/COM\ 95/CW/WG . 2/L . 1文件内所 

载条款的订正案文；第二个备择寒文的目的则在于设法对燃燒武器类型举出一些示 

范性的实例。在讨论过程中，木家普遍认为：最切合实际的定义措辞应当尽量一 

般化和广泛。

7. —些代表团认为“火焰武器”类别应予删除，因为这一类别的范围不甚明 

确，而这种武器已经包括在议定书草案第一段定义之内。这种意见也已反映在议 

定书草案第10段内方括号部分。

8. 好几个代表团认为，除了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关于 

战争手段和方法的各项条款以外，无需另就燃烧武器和火焰武器达成协议。

9•对于第5至8段的定义达成了协议。“平民集聚”（第5段）一词定义 

的目的在于向军事指挥官举出一个平民居民需要加以保护的示范实例，而不是要向 

他提出平民“集聚”的精确数字.这一词的定义还意图促请军事指挥官注意战争 

期间流动不定的平民居民，因此必须密切关注战场上有无平民居民的存在，而不是 

要他注意城镇乡村的性质和大小。大家都谅解:“平民”是指没有直接参加敌对行 

动的人

10. 有一个代表团表示5尽管它不反对关于“军事目标”定义（第6段）的一 

致意见，但仍保留其对这项定义的立场。该代表团认为，这项定义忽略了两个重 

要的因素。在战争状态下，军事优势的取得并不仅仅依靠几个选定数量的目标； 

整个国家力量也都牵入冲突之中。此外，仅仅取得军事优势，还不足以道尽破坏、 

夺取或摧毁的最终目的。该代表团认为，最终目的就是结束战争状态。该代表 

团认为，军事目标这一概念同整个国家力量这一概念以及军事行动的最终目的是紧 

密相联的，并应在有关宸义中占有其应有的地位，并且还应考虑到人道主义的因素。

11. 考虑到《筹备会议燃烧武器起草小组的报告》（a/coio\95/3，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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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的建议以及一些口头提案，议定书草案中列入了一项“平民目的物”的定义 

(第7段），这项定义与《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第五十二条 

第㈠款所载的定义相符合。

12. 小组无法就彻底禁止使用燃烧武器一事达成协议„ 一些代表团认为，朝 

着这个方向的第一步应当是就彻底禁止#用凝固汽》由弹达成协议..但是对于禁止 

使用凝固汽油弹也未能取得协议。因此，第9段至第11段反映了两种办法，第 

一种规定绝对禁止使用燃烧武器，第二种则扩大当前对平民的保护。第9段的第 

二个备择案文重申适用于武装沖麥的现行国际法，以期加强对平民和平民目的物的 

保护，使其不受燃烧武器伤害。第10段表示限制飞机投掷火焰武器以攻击位于 

平民集聚区内的军事目标，其用意也是要加强对平民的保护。第10段的另一个 

备择案文是禁止用飞机投掷燃烧武器。有一个代表团说，这项条款只限制飞机投 

掷火焰武器的攻击行为还不够强有力，必须在议定书中另行列入一项一般性条款。 

拟议的案文载有一项“可疑”规定，目的在于加强对平民的保护。其它代表团不 

赞成这项规定，主要是因为这项规定实际上难以执行。第11段的目的是，在位 

于平民集聚区内的军事目标成为燃烧武器攻击'目标的情况下，加强对平民的保护。

这项规定虽然没有明言，但实际上也禁止了不分皂白地使用燃烧武器，同《一九四 

九年日内瓦公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第五十一条的规定相符。

13. 在保护战斗人员方面，无法达成协议。由于工作小组的时间有限，这项 

问题的讨论未能完成.因此，第12段的两种案文只重复了主席拟议的一些条文 

(参见上文第3段），因此并不反映工作小组所草拟的任何条文。它反映了对问 

题的几种不同处理办法。必须强调，第二个备择案文的提出者准备对案文加以修 

改。讨论期间，一些代表团提出了口头提案，案文载于本报告书的附文二。..但 

是，并非所有这些提案都在工作小组中得到讨论。还须强调，一些代表团提请注 

意一点，那就是：旨在保护战斗人员的条规，必须适用于武装冲突中的一切情况。

在这方面，有一个代表团提到《外交会议混合小组的报告》（第CDDH/1/II/266 

或CDDH/IEE/255号文件），其中建议了一些特别军事用语.采用这些用语，就 

可以避免在进一步审议这个主题时发生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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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一 *

禁止或限制使用燃烧武器议定书草案 

燃烧武器工作小组提出

定义

为了本议定书的目的：

1. “燃烧武器”是指弾药部分使用一种物质,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化学反应在 

击中目标引起火焰、热力、或两者兼而有之，以便使击中目的物燃烧或烧 

伤人员的任何武器或弹药。

2. 燃烧武器的形式有：火焰喷射器、定向地雷、炮弹、火箭、手榴弹、地雷、 

炸弹等和其他燃烧物质的容器，

3。 燃烧武器不包括：

(a)可引起偶发燃烧效应的弹药，例如照明弹、曳光弹、烟雾弹或信号弹 

等。

〔⑼以破片散飞、贯穿或爆炸为其主要效果而以燃烧为次要效果的弹药。〕

4, 〔‘火焰武器;是指任何主要旨在引起类似凝固汽油弹的火焰效果的燃烧弹 

药。〕

〔“火焰武器”是指任何使用例如凝固汽油等胶化碳氢化合物为基本燃烧 

剂的燃烧弹药，〔或胶化〔液态〕碳氢化合物〕或任何主要旨在引起〔类 

似凝固汽油弹产生的〕火焰效果的其他物质。〕

盛：

*—原先为 a/coiti1。95/CW/2 号文件9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31 -

〔‘火焰武器’是^任何特别设计的利用喷射工具向目的物喷射引起火焰 

的物质——例如碳氢化合物、自燃物质和有机金属物质及其化合物、衍化 

物和具有同样效果的物质一从而造成燃烧效果的燃烧弹药。凝固汽油 

弹是一种火焰武器• ”〕

5. “平民集聚”是指任何长期或暂时的平民集聚，例如城市中居民住区、城 

镇和农村居民住区，或难民或疏散人口的营地或队伍，或游牧人群.

6. “军事目标”就目的物而言，是指任何因其性质、位置、目的或用途而对 

军事行动作出有效贡献，并于将之全部或部分破坏、夺取或摧毁后可在当 

时情况下取得明确军事优势的目的物.

7. “平民目的物”是指第6款定义中所称军事目标以外的一切目的物.

8. “可行的予防措施”是指考虑了当时存在的一切情况以后所采取的实际可 

行或实际可能的予防措施.

条规

〔一般保炉

9 . 禁止使用燃烧武器.〕

〔保护平民和民用目的物

9。 禁止在任何情况下以平民人口、个别平民或民用目的物作为燃烧武器攻击 

的目标.

10。 禁止在任何情况下用飞机投掷〔火焰〕〔燃烧〕武器以攻击位于平民集聚 

区内的任何军事目标.

11。 禁止以位于平民集聚内的任何军事目标作为燃烧武器攻击的目标，除非 

该军事目标与平民集聚点明显区分或隔离，同时已采取一切可行的予防措 

施以便使燃烧的效果仅限于军事目标，并在任何情况下避免和尽量减少平 

民的无辜伤亡和民用目的物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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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战斗人员

12.禁止对战斗人员使用燃烧武器，

£：

(a)禁止对战斗人员使用燃烧武器，但下列情况不在此限：

㈠这些人员正处于需要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战斗情况；

㈡这些人员位于一个军事目的物，例如装甲车辆、战地工事、掩体、 

碉堡或其他类似目的物之内或其邻近。

⑼本规定不影响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规定给予军队中非战斗人员的 

保护^〕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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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二

关于保护战斗人员的提案 

A.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出的提案

12.禁止对战斗人员使用燃烧武器，但离开战线不足50 - 80公里的战斗人员 

不在此限。

印度尼西亚提出的提案

12.禁止对战斗人员使用燃烧武器，除非这些人员：

㈤正在装甲车辆之内或其邻近；

(切正在野战工事例如地堡、掩体或岩洞之内。

C •尼曰利亚提出的提案

12.禁止对战斗人员使用燃烧武器，除非这些人员正在防御地点之内。

⑻防御地点包括：

㈠一个堡垒或筑有堡垒的要塞；

㈡一个由零星哨所防御的城镇，即使这些哨所运离城镇，但它们形 

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者；

㈢一个正被军事部队占领或正有一支军事部队穿超而过的地点（但 

只由军医单位占领的地点并不能使这个地点成为防御地点）。

㈤杀伤和破坏的程度必须同寻求的军事优势的程度成正比。

D.约旦提出的提案

12.禁止对战斗人员使用燃烧武器，但对军事目的物则可使用燃烧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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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关于燃烧武器的其他提案

A •关于燃烧武器的议定书草案

奥地利、埃及、加纳、牙买加、墨西哥、罗马尼亚、

"""瑞典、瑞士、委内瑞拉、南斯拉夫和扎伊尔""""

提出*

定义

为了本协定的目的：

1. “燃烧武器”是指弹药部分使用一种物质，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化学反应在击中 

目标引起火焰、热力、或两者兼而有之，以便使击中目的物燃烧或烧伤人员的 

任何弹药或武器。

2•燃烧武器的形式有：火焰喷射器、定向地雷、炮弹、火箭、手榴弹、地雷、炸 

弹和其他燃烧物质的容器等>

3 •燃烧武器不包括：

⑻可引起偶发效应的弹药，例如照明弹、曳光弹、烟雾弹或信号弹等。 

⑽以破片散飞、贯穿或爆炸为其主要效果而以燃烧为次睪效果的#药。

* 原先为 A/coire.gs/ew/L.i 和 Add.l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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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平民集聚”是指长期或暂时的居民集聚，例如城镇农村居民集聚或难民或疏 

散人口 •的营地或队伍。

5. “军事目标”就目的物而言是指任何因其性质、位置.、目的或用途而对军事行 

动怍出有效贡献，并于将之全部或部分破坏、夺取或摧毁后可在当时情况下取 

得明确军事优势的目的物。

6. “民用目的物”是指一切4择事目标的目的物。

条规

保护平民和民用目的物

7•禁止在任何情况下对平民居民、个别平民或民用目的物使用燃烧武器。

8•禁止在任何情况下对位于平民集聚区内的任何军事目标使用燃烧武器。

保护战斗人员

9.禁止对战斗人员使用燃烧武器，除非各该人员位于装甲车辆、战场工事或其他 

类似目的物之内或其邻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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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关于禁止或限制使用燃烧武器的议定书草案

澳大利亚和荷兰提出**

定义

为了本议定书的目的：

1. “燃烧武器”是指弹药部分你用一种物质.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化学反应在击中 

目标引起火焰、热力、或两者兼而有之，以便使击中目的物燃烧或烧伤人员的 

任何弹药或武器。

2. 燃烧武器的形式有：火焰喷射器、定向地雷、炮弹、火箭、手榴弹、地雷、炸 

弹和其他燃烧物质的容器等。

3. 燃烧武器不包括：

⑻可引起偶发燃烧效应的弹药，例如照明弹、曳光弹、烟雾弹或信号弹等。 

⑼以破片散飞、贯穿或爆炸为其主要效果而以燃烧为次要效果的弹药。

4. “火.焰武器”是指任何使用例如凝固汽油等胺化液态碳氧化合物.或非胶化液 

态碳氢化合物或其他任何主要旨在引起类似凝固汽油弹产生的火焰效杲的物质 

为燃烧剂的燃烧弹药。

5. “平民集聚”是指任何长期或暂时的居民集聚.例如城镇农村居民集聚之处或 

难民或疏散人口的营地或队伍，或流动集团。

** 原先为 a/con:f.95/cw/l.3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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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军事目标，，就目的物而言是指任何因其性质位置、目的或用途而对军事行 

•动作出有效贡献，并于将之全部或部分破坏、夺取或摧毁后可在当时情况下取 

得明确军事优势的目的物。

7. “民用目的物”是指一切非第6款所指军事目标的目的物

8〇 “可行的予防措施”是指考虑了当时存在的一切情况包括人道主义和军事的考 

虑以后所采取的实际可行或实际可能的予防措施。

条规

保护平民和民用目的物

9. 禁止在任何情况下把平民居民、个别平民或民用目的物作为燃烧武器攻击的目 

标。

10. 禁止在任何情况下把位于平民集聚区内的任何军事目标作为空投火焰武器攻击 

的目标^

11. 禁止把位于平民集聚区内的任何军事目标作为燃烧武器攻击的目标，除非该军 

事目标与平民集聚点明显区分和隔离，同时应采取一切可行的予防措施以便使 

燃烧的效果仅限于军事目标，并避免和尽可能减少平民的无辜伤亡和民用目的 

物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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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会议直属总条约工作小组的报告

1.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日举行的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设立会议直属总条约 

工作小组，责成它拟订一份公约，并附有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 

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的任择议定书和条款。

2. —九七九年九月十一日举行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任命墨西哥安东尼奥•德伊 

卡萨大使担任会议直属工作小组主席。达维尼奇先生担任工作小组秘书。

3. 会议直属工作小组从九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共举行了九次正式会议。工作小组 

的面前有若午关于公约或公约具体条款的提案。这些提案载于下列文件内：

—墨西哥提出的A/COHF. 95/3号文件，附件一，H部分；荷兰和大 

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提出的A/CONF. 95/WG/L. 1号文件，

内容涉及总公约草案的大纲问题；

一尼日利亚提出的A/CONP. 95/WG/L. 2号文件、匈牙利和鸟克兰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提出的A/c Ouï. 95/Î7G/L. 4和Ad d. 1号文 

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出的A/COUP, 9 5/WG/L. 5号文件、摩洛 

哥提出的A/CONp. 95/WGZL. 7号文件和中国提出的A/CONÏ. 95/ 

WG/L. 8号文件，内容涉及序言条款草案的问题；

~'原先为A/C0ÜO1.95/WG/1号文件，后又编为A/COÎTF . 95/7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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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加拿大、丹麦、芬.兰、爱尔兰、瑞典和瑞士提出的a/con'95/ 

WG/L. 3号文件和加拿九丹麦、爱尔兰、荷兰、瑞典、联合王国 

和美利坚合众国提出的A/C0〇\ 95/^G/^。10号文件，内容步及审查 

机构的问题；

—-蒙古提出的A/COÎIÎ1。95/WG/L。6号文件，内容涉及公约生效Î可题；和 

-荷兰提出的A/conï1. 95/^G/Ls9号文件，内容涉及在公约生效以前适 

用议定书规定的规则问题0

4。 此外，会议直属工作小组的面前还有若千会议室文件，其中载有总条约各 

项条款的各种形式，这是许多代表团经过非正式协商的产物3但并不归功于其中某 

一个代表团（A/C〇ir' 95/WG/CR' 1, 2S 2/^ev. 1，2/^e' 1/Add。ls 

3和7 L 不过，A/c0U：F. 95/^G/CRP. 4和Corr. 1号文件载有提交会议的 

序言条款提案汇编，此外分别由墨西哥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出的A/COHf. 95/ 

WG/C PJ d和6号文件则涉及同其他国际协定的关系的条款草案^

5。 会议直属总条约工作小组从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七日举行的第三次正式会议 

到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六日的第八次会议之间，一个非正式联系小组就条约 

各项条款而尤其是后续行动或审查机构问题进行了协商。这些协商的目的在于使 

各国代表团能以非正式的方式解释本国的立场，设法找出共同基础，以便能在工作 

小组内达成协议8

6。 联系小组是开放给所有各国代表团的，参加联系小组会议的有各项提案的 

共同提案囯和其他有兴趣的代表团。在协商过程中，大家非常广泛彻底地交换了 

意见，使联系小组能找出各国代表团具有非常类似立场的领域，也找出代表团持有 

特别立场而其妥协需要进一步协商的领域a

7关于后续行动问题s大家普遍同意，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常规武器的努力 

应该继续，这不仅通过修正条款的途径来扩大本会议达成的各项协定的适用范围，

还应为其他类别的特定武器通过新的规则。

8.关于修正案，大家普遍同意只有缔约国才可提出这#提案，并最后在为这 

个目的召开的会议中通过这些提案，此外还有人同意让其他国家也能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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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会议，不过，在这方面，有些代表团认为，适当的方法是在一定时间之后才 

提出修正案，但另一些代表团则认为，这种时间限制是不可取的，因为这就侵犯了 

缔约国根据一般条约法可在任何时候提出修正案的权利。此外，大家还指出，会 

议结束后和协定开始生效之间的时间间隔取决于生效所需的批准书数目的多寡，如 

果所需批准书的数目很多，那就可以预期没有一个审议修正案的机构能在短期内进 

行工作。至于召开会议来审议拟议修正案的问题，大家对保存人需要多少个缔约 

国的赞成票才能召开会议，表示了不同意见，其范围从缔约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到三 

分之二。显然两项问题都还没有解决，不过大家普遍认为要达成妥协并没有太多 

困难。
°9.大家还普遍同意，如果在一定时间之后仍未举行任何审议修正现行协定的 

提案的会议，则这种会议应自动召开。对于举行这种会议的形式和工作，大家表 

示了不同的意见，不过这些意见大多是可以协调的。

10. 大家对于通过新条规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办法。有些代表团认为，为了修 

正协定而召开会议的程序应当同审议新条规的程序相同。根据这项办法，就不需要 

在修正案和新条规之间划分界线。另一种办法认为，应责成裁军谈判委员会按照 

委员会议事规则在开放给所有表示愿意参加的国家的会议中进行谈判新条规的工作。 

第三种是在这些协商中出现的方法，它试图调和前两种办法。它虽然认识到裁军 

谈判委员会在这方面所能起的作用，但同时规定由一个独立机构来召开审议新条规 

的会议。这个会议将计及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审议结果，但会议的召开并不取决于 

谈判委员会以往达成的协议。参加协商的代表认为，要是有足够的时间，分岐的 

意见是可以调和的。

11. 有些代表团认为，为了审查本公约的执行情况也可召开会议，而这种会议 

也可审查是否通过新的条规。其他代表团认为，这种会议应只限于审议修正案和 

新条规的工作•另有一个代表团认为，修正案和新条规应该分别审议，并在适当 

情况下，应在个别的会议内审议。若干代表团表示，任何审查会议只审议协定的 

执行情况是不合实际的，因为这并没有特别用途，不过，大家有一顼普遍谅解，这 

种会议的职责最后将取决于上段提及的各项未决问题究竟如何解决而定。

12. 附于本报告附录B的非正式文件(1-5部分）是在非正式协商时提出的，以 

期对修正案和新条规问题的各种不同意见求得协调。最初三顼文件是在非正式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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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早期提出的，而另二项文件是在后期提出的，它们试图把早期的提案合并在一起•

13. 由各项序言条款提案国组成的联系小组在初步交换意见后就达成一份序言 

的综合案文，这些案文载于第A/COJSTF • 95/^g，crp • 7号文件内• 联系小组仍 

把有些条款留在括号内，就序言整体而言，它还需要进行进一步协商.

14。 在会议直属工作小组第八次会议上，主席通知工馆小组关于非正式协商的 

结果，有一批代袠团提出关于修正案条款的建议（A/c〇]〇\10和 

Addd)，这项建议作为附录C附于本报告内.

15. 会议直属工作小组第八次会议在考虑了它面前的各秭提菜后9决定在工作 

小组的报告内附上一份公约草案的综合大纲，其中对在现阶段的谈判仍未能普遍接 

受的条款或条规加上括号（附录A)。

16。 关于公约草案的第一条，大家对适用范围提出了若干建议• 一项妥协时 

案文是达成了，但要在“ ••……日内瓦四公约第一议定书第一条第四款所指的场合” 

后加句芒并删去本句“但以•••••••• ’，的部分却未能达到协商一致的意见，在这方面，

以色列代表团指出，以色列无法接受删除该部分的建议，它并明确指出，它将反对 

任何根据这个基础迖到协商一致意见的企图.不过，该代表团并不反对把建议删 

除部分加上括号的第一条拟议案文列入公约草案大纲内，但有一项条件，即它对此 

表示反对的意见要充分反映在报告内，

17•关于批准、接受、核准和加入的第五条，有一个代表团在若干其他代表团

的支持下建议，该条现行措辞认为可予任意选择的议定书应成为公约的组成部分。大家普 

遍同意s在对这些议定书所概括的禁止或限制使用的情况有了»-步了解后，再重新 

考虑这项建议，

18. 关于在括号之中的第五条苐6款，大家指出，一旦对第一条的括号部分作 

出决定后，不是删除这款的括号就是删除整款，因为第一条包括了这一款提及的情况。

19. 在审议工作小组的报告时，以色列代表团要求把所附公约草案大纲第一条 

提及的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四公约附加议定书第一条第四款列入括号内• 其他代表 

团最示反对，它们指出，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早已结束，而小组当时只审议 

过去协商的报告，大家决定5所附条约大纲第一条时案文不作任何变动，但以 

色列代表团的要求将载于报告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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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公约草案大纲

本公约缔约国，

决心保证在本公约或其他国际协定未予规定的情况下,平民居民和战斗人员无 

论何时均置于人类博爱原则和公众良知既定惯例所产生的国际法原则的保护和杈力 

之下，

回顾保护平民居民不受敌对行为影响的一般性原则，

基于国际法内武装冲突各方选择战争方法和手段的权利并非毫无限制的原则， 

以及禁止在武装冲突中使用可能引起过分杀你或不必要痛苦的武器、弹药或材料和 

作战方法的原则，

又回顾禁止使用旨在或可能对自然环境引起广泛、长期而严重损害的作戏方法 

或手段，

回顾每一个国家遵照《联舍国宪章》不得在其国际关系上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 

力、或以不符联合国宗旨的任何其他方法对付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认识到世界各国按照《联舍国宪章》第五十一条享有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的杈 

利，以及殖民地和附属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杈利，〕

重申必须继续编纂和逐步发展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规则，

希望对国际缓和、对军备竞赛的终止以及对各国信任的建立做出贡献，从而实 

现全世界人民和平生活的愿望，

〔老f深信本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中任何条款均不得被解释为对任何侵略行为 

〔、殖民统治、秤族压迫〕或其他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使用武力，加以容许或合 

法化，

进一步重申本公约各项条款及其所附议定书必须充分适用于一切情况，不得基 

于武裝冲突的性质或根沅或冲突当事各方所称的起因或归属各该方的起因而作出任 

何不利的区别#〕

〔深信一切国家首先是军事上重要国家加入本公约的重要性,〕

〔^两个拥有最庞大常规武库的国家对禁止或限制使用特定常规武器负有特别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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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竭尽一切努力促进朝向严格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进展的重要性， 

希望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特定常规武器并深信在这领域达成积极成果将可有助 

元旨止生产、储存和扩散这些类型常规武器的裁军重要谈判，

〔铭记〔作为裁军领域中唯一多边谈判机构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将能审查采取进一步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的措施问 

题，以期可能化大本协定中所载各项禁止的范围,〕

〔深信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造成过分伤害或具有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应当辅 

以限制此种武器转让的条款9〕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适用范围

1 本公约适用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日肉瓦四公约 

共有第二条所指的场合，包括日内瓦四公约第一议定书第一条第四款所指的场合 

〔但以各该公约和议定书已按照议定书第九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已适用于此种场合 

者为限〕。

第二条

同其他国际协定的关系

1.本公约中任何条款均不得被解释为减损缔约国根据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 

人道主义法律所承担的〔其他〕义务》

〔2.当有区域或分区域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 

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协定存在时，则直接涉及该地区敌对行为的任何区外国家，应对 

其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遵守此种禁止或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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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审查和修正

(参看报告第12至14段和下文附录B及C )

第四条

本公约应在联合国关于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 

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议结束后六个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给所有国家签署，为期 

十二个月• 任何未签署本公约的国家亦可加入本公约a

第五条

批准、接受、核准、加入

1. 本公约须经各签署国的批准、接受或核准a

2. 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书应交存联合国秘书长，他得为本公约的保存人9

3. 在交存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书时，每一缔约国均应通知保存人它愿意 

接受一项或多项附于本公约的议定书的约束9

4. 任何未曾同意接受任何一项议定书或多项议定书约束的缔约国在愿意接受 

一项或多项议定书的约束时可随时向保存人交存适当的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书。

5. 缔约国已经同意接受约束的任何议定书，对该缔约国而言，成为本公约的 

组成部分#

〔6.代表一个人民的当局正与缔约国一方从事第…•条第5款所述形式的武装冲 

突时，得以单方面向保存人提出宣告的途径以便对该冲突适用本公约及其议定书。 

当保存人收到此项宣告时，则对该冲突起有下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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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本公约及其议定书对上述当局立即作为冲突当事一方而予生效；

⑴上述当局承担本公约及其议定书缔约国所已承担的同样权利和义务; 

⑼公约及其议定书对冲突各方具有同等约束力a 〕

第六条

生效

1•本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和任何嗣后议定书应在〔五〕〔二十〕〔四十〕份 

批准、接受或核准书交存之日后六个月开始生效〔，其中应包括安全理事会全体常 

任理事国政府的批准、接受或核准书〕a

2.对任丨可在本公约生效后交存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书的国家而言，本公约及其 

所附议定书和任何嗣后议定书应在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书交存之日六个月后起 

生效。

第七条 

暂时适用

〔如在本公约生效以前发生第一条所予见的场合时，保存人应立即邀请冲突当事 

各方就所附〔一项或多项〕议定书所规定的条规的适用，达成协议。协议可直接 

或经由保存人予以缔订，.并可由相互宣言或一致宣言为之。〕

第八条

退约

1.当一个同意受本公约及其议定书或任何嗣后议定书约束的缔约国在退约时 

只须在公约保存人收到退约声明一年后即可生效。但是，在一年结束时，若退约 

国正在进行第一条中所述行动时，则在武器冲突或占领结束以前退约不能开始生效， 

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在受到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保护下的人得到最后释放、

遣返或重新安置的有关行动终止以前，此项退约不能开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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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退约应以书面方式通知保存人。

3. 退约只对退约国有效。

4. 任何根据本条第1款而作出的退约不得因武装冲突的理由而影响退约国在 

退约生效以前根据本公约规定对其任何行动所已承担的责任。

第九条 

保存人的通知

保存人应将下列事项通知签署国和加入国：

(a) 签在本公约上的签字和按第五条的&定提交保存的批准、接受、核 

准或加入书；

(b) 本公约按照第六条规定开始生效的日期；

⑹按照第八条规定的退约、收到退约的日期以及其生效的日期。

第十条 

有效文本

本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的正本用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 

文写成，各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本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应由联合国秘书长保存， 

他应将经正式核证的副本递交所有签署国和加入国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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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关于修正和增列条规的非正式文件

1.奥地利、加拿大、丹麦、芬兰、爱尔兰、墨西哥、

荷兰、挪威、瑞典和瑞士提出

条款草案

1 .当本公约生效后的任何时期，任何缔约国得对本公约或其所附对该缔约国具 

有约束力的任何议定书提议修正，或增列有关未为该议定书所包括的其他类型常规 

武器的条规。任何修正或增列条规的提案应送交保存人，保存人应将任何此种提 

案分送所有缔国并征询各缔约国关于应否召开一次会议以审议该提案的意见。如 

经三分之一缔约国予以同意，则保存人应立即召开一次会议，并邀请所有缔约国参 

加。

2。 此一会议得就公约和所附议定书的修正案或增列条规达成协议。修正案 

和增列条规得依本公约的同一方式予以通过和生效，但：

⑻对公约的修正案只可由缔约国予以通过；

(切对一项特定议定书的修正案只可由受该议定书约束的各缔约国予以通 

过；

(0增列条规可由出席会议的所有国家予以通过，并可增列于本公约内。

3. 如在本公约生效_年后未曾按照本条第1款规定召开会议时，保存人 

应召开一次会议，并邀请所有国家参加，以便审查本公约及其议定书的执行情况， 

并考虑有无修正本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或通过增列条规的可能性》修正案和增列 

条规得按照本条第2款的规定予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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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条款草案

1. 当本公约生效……年后，任何缔约国得在任何时间对本公约或其所附对该 

缔约国具有约束力的任何议定书拟议修正案，并就未经有关议定书所包括的其他类 

型常规武器提出增列条规。任何有关修正案或增列条规的提案将送交保存人，保 

存人应着手进行下列事项：

(a)保存人应将任何有关修正案的提案分送所有缔约国，并征询各缔约国 

关于应否召开一次会议以审议该提案的意见。如经个缔约国 

同意，保存人应召开一次会议，并邀请所有缔约国参加。

此一会议可就本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的修正案达成协议。此种 

修正案应依本公约相同的方式予以通过和生效；对于议定书的修正案 

只应由议定书缔约国予以通过。

⑴保存人应将任何有关增列条规的提案通知所有国家，并征询各国关于 

应否将该提案提付谈判的意见。如经…••…国同意，保存人应采 

取迅速展开谈判的适当措施，谈判应开放给有关议定书的所有缔约国。

经过此种谈判而产生的任何有关增列条规的提案应由所有参加谈 

判的缔约国通过。各该增列条规应按照本公约所规定的条款发生效 

力，并将增列于本公约内。

2. 如在••••_•••年后未曾根据本条第1款的规定召开会议，则保存人应召开 

一次全体缔约国会议，以便审议本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应否予以修正.任何修正 

案将根据本条第1 (a汾款规定予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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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会议报告段文草案

会议已就联舍国大会第32/1 52号决议第2段所述定期审查制度问题给予适当 

的考虑，

各方确认，此一制度一方面应当针对本会议所已通过的公约和议定书，另一方面 

亦应针对有关可能构成增订议定书主题事项的其他武器的增列条规a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会议已通过了一些条规，列于下列公约草案内（第…..…条）。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会议已经决定4如有__一__个国家支持关于增订议定书的 

提案，则保存人应采取适当措施以便就增订议定书展开谈判（公约草案第.……•条）a 

会议建议，'在此种情况下，保存人应将有关提案送交裁军谈判委员会以便进行 

谈判，此项谈判至迟应于政府专家会议••••••••个月以后开始进行；根据裁军谈判委员

会的议事规则，政府专家会议应开放给所有表示愿意参加的囿家。

当谈判结束后，裁军谈判委员会应铭记所有缔约国对各次谈判所产生议定书草 

案所达成的协议，此一议定书应依本公约相同的形式发生效力，然后列入本公约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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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波兰提出

条款草案

1#本条约生效满五年后，保存人应举行一次缔约国会议，审查本条约及其所 

附议定书的范围和实施情况，以期确保实现本条约的目的及其所附议定书的规定。

本会议亦可妥为顾及裁军谈判委员会对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其有过分 

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的审查，以便同联合国会员国和应外交会议邀请 

的其他国家和方面一起审查通对新的关于禁止或限制某些常规武器的条规的可能性。

2. 以后每隔五年，过半数缔约国可向保存人提出召开另一次会议的提案，从 

而召开同样旨在审查本条约及其所附议定书的实施情况的会议a

3. 任何缔约国可对本条约提出修正案。任何提出的修正案案文应交给保存 

人，由保存人分送给所有缔约国。此后，若经三分之二或以上的缔约国要求，保 

存人应举行一次会议，邀请所有本条约的签署国参加审议该修正案。

对本条约及其所附议定书的任何修正案应按第四条所述关于本条约及其议定书

方式通过和生效的同样方式予以通过和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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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苏联提出

㈨条款草案

1. 当本公约生效后的任何时期，任何缔约国得对本公约或其所附对该缔约国 

具有约束力的任何议定书提议修正。任何修正的提案应送交保存人，保存人应将 

任何此种提案分送所有缔约国并征询各缔约国关于应否召开一次会议以审议该提案 

的意见。如经三分之二缔约国予以同意，则保存人应立即召开一次会议并邀请所 

有缔约国参加。

2. 此一会议得就公约和所附议定书的修正案达成协议。修正案得依本公约 

的同一方式予以通过生效â但：

(a)对公约的修正案只可由缔约国予以通过；

⑸对一项特定议定书的修正案只可由受该议定书约束的各缔约国予以通 

过；

3. 本公约生效五年以后，保存人应举行一次审查公约及其议定书实施情况的 

会议。

本会议亦妥为顾及裁军谈判委员会对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 

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的审查，以便同联合国会员国和应外交会议邀请的 

其他国家和方面一起声查通过新的关于禁止或限制某些常规武器的条规的可能性.

4. 以后每隔五年，过半数缔约国可以提出召开另一次具有同样目标的会议的 

提案。

5. 本公约生效...•••••年后，任何缔约国得在任何时间提议增列有关未为该议定 

书所包括的其他类型常规武器的条规。任何增列条规的提案，包括审查会议可能 

就此方面提出的提案，应送交保存人，保存人应将任何此种提案分送所有缔约国并 

征询各缔约国关于应否应就此提案进行谈判的意见，如经…..…缔约国同意，则保 

存人应采取适当行动迅速展开谈判，谈判应就此提案向所有国家公开。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53 -

由这种谈判所产生的增列条规议定书草案应由参加谈判的所有缔约国通过。 

增列条规应按本公约的规定生效，并列入本公约。

㈦会议报告段文草案

会议决定，如有•…•…个国家支持关于增订议定书的提案，则保存人应采取适 

当措施以便就增订议定书展开谈判（公约草案第。…。…条）。

会议建议，在此种情况下，保存人应将有关提案送交裁军谈判委员会以便进行 

谈判，此项谈判至迟应于政府专家会议……。.个月以后开始进行；根据裁军谈判委员 

会的议事规则s政府专家会议应开放给所有表示愿意参加的国家。由此种谈判所 

产生的议定书应依本公约同样生效形式发生效力，并随后列于本公约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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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联合王国提出 

⑻条款草案

1 .任何缔约国得对本公约或其所附对该缔约国具有约束力的任何议定书提议 

修正，或增列有关未为该议定书所包括的其他类型常规武器的条规。任何修正的 

提案应送交保存人，保存人应将任何此种提案分送所有缔约国并征询各缔约国关于 

应否召开一次会议以审议该提案的意见。如经…•…个缔约国予以同意，则保存人 

应立即召开一次会议并邀请所有缔约国参加8

2. 此一会议得就修正案，包括增列条规，达成协议修正案和增列条规得依本 

公约的同一方式予以通过和生效，但对公约的修正案只可由缔约国予以通过，而对 

一项特定议定书的修正案只可由受该议定书约束的各缔约国予以通过。

3. 如在本公约生效•…•…年后未曾按照本条第1款规定召开会议时，保存人 

应召开一次会议并邀请所有国家参加，以便审查有无修正本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的 

可能性经会议同意后，修正案和增列条规得按照本条第2款的规定予以通过。

4. 如与本条第3款所述同样时期内未曾按照上文第1款规定召开会议时，任 

何按照本条第3款召开的会议得审议应否制定关于在任何缔约国提出要求时召开另 

一次会议的条款。

⑼提请会议通过的决议草案

联合国关于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 

规武器会议， ~

欢迎在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禁止或限制........公约及其所附关于地雷（水雷）、饵

雷和其他装置、燃烧武器和无法检测的碎片的议定书，

注意到按照公约第……条的规定尚有可能通过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的修正案， 

包括增列有关未为该议定书所包括的其他类型常规武器的条规，

但是认为可取的办法是在公约生效以前或在不受公约第….•…条约束的情况下 

审议通过增列条规的任何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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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裁军谈判委员会为此目的提供了适当的论坛，

建议联合国大会请裁军谈判委员会：

(a)将“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 

武器的措施”列入议程，以期早曰在委员会中以适当方式予以审议，或可 

包括建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邀请有关的非成员国参加；

⑸将上文⑻款所规定的审议工作的产生的任何建议或意见交给根据公约第 

•…•…条第1款规定召开的一个在同样基础上进行工作的会议予以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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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关于修正条款草案的提案

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爱尔兰、荷兰、挪威t西班牙、苏丹、瑞典、 

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提出*

第.............条

1 .任何缔约国得对本公约或其所附对该缔约国具有约束力的任何议定书提议 

修正，或增列有关未为该议定书所包括的其他类型常规武器的条规》任何修正或增 

列条款的提案应送交保存人，保存人应将任何此秭提案分送所有缔约囿并征询各缔 

约国关干应否召开一次会议以审议该提案的意见• 如经•…’…个缔约国予以同意, 

则保脊人应！即召开一次会议，并邀请所有缔约国参加a

2. 此一会议得就公约和所附议定书的修正案或增列条规达成协议。修正案 

和增列条规得依本公约的同一方式予以通过和生效，但对公约的修正案只可由缔约 

国予以通过s而对一项特定议定书的修正案只可由受该议定书约束的各缔约国予以 

通过。

3. 如在本公约生效•…•…年后未曾按照本条第1款规定召开会议时，保存 

人应召开一次会议并邀请所有国家参加，以便审查有无修正本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 

的可能性。经会议同意后s修正案和增列条规得按照本条第2款的规定予以通过9

4. 如于本条第3款所述同样时期内未曾按照上文第1款的规定召开会议时， 

任何按照本条第3款召开的会议得审议应否制定关于在任何缔约国提出要求时举行 

另一次会议的条款9

* 原先为 A/COSE . 95/WG/i • 10 矛口 Add . 1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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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关于小口径武器系统的决议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联合国关于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常规武器会议

回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联合国大会第32/152号决议，

注意到小口径武器系统（即:武器和投射体）的持续犮展，

切望防止不必要地增强这类武器系统引起的创伤的作用，

回顾一八九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海牙宣言》所载关于在国际武装冲突中不使用 

易在人体内膨胀或变形的子弹协定，

深信精确确定现行新型小口後武器系统引起创伤的效应，包括各种影响能量转 

移的参数和小口径武器系统引起创伤的机制，是可取的，

1. 赞赏地注意到会议期间文件表明各国和国际方面已对创伤弹道学进行了深 

入的研究，特别是在小口径武器系统方面；

2. 这种研究和国际上对此问题的讨论导致了各方对小口径武器系统造成 

创伤的作用及其所涉参数的日益了解；

3. 相信这些研究，包括小口径武器系统的測验应予进一步进行，以便就小口 

後武器系^弹道学参数及其医学效应，制订标准化衡量方法；

4 . ÿ各国政府共同或个别地进一步研究小口径武器系统引起创伤的作用并将 

其研究结果或结论提供给一切有关各方；

5-这连瑞典宣布将于一九八〇年下半年或一九八一年在哥德堡举办一次关于 

创伤弹道学的国际讨论会，希望这次讨论会的成果将能送交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 

裁军谈判委员会和其他有关的讲坛；

6.呼吁各国政府在发展小口径武器系统方面，应极为小心谨慎，以避免增加 

这种武器引起创伤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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